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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各大城燃企业不断拓展效益增长点，探
索增值业务新业态。燃气保险服务是重要的保险推广
场景，可依托既有渠道和用户资源，具有附加投入少、
边际收益高的业务特征，成为各大燃气企业增值业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推广业务通过燃气企业多年培
育探索，已逐步形成既有行业通行特点，兼顾各企业
自身特色且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通过对各典型企业
运营模式和现状特征进行梳理分析，为改进燃气企业
保险推广运营策略、提升创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内燃气企业开展保险业务的行业背景
2024 年我国保险市场规模保持增长，全年保险业

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5.7 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
长 11.15%。其中财产险 1.43 万亿元、人身险 4.26 万
亿元。近年来，城市燃气行业用气人口和供气规模稳
步增长。2024 年，我国城市燃气用气人口达 5.7 亿人，
燃气普及率达 98.25%，其中天然气用气人口占比超过
80%，管道燃气普及率 79.84%，比上年增加 2.0%。
随着燃气普及率提高，燃气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居民对燃气相关风险保障需求上升，为保险业务开展
提供了市场基础。

2 燃气企业开展保险业务的意义
2.1 对社会的意义

用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和民生大计，燃气公司作
为公共事业领域企业，肩负着安全稳定供气的重要民

生保障责任和使命。引入保险产品与服务，有助于进
一步传递“以用户安全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通过保
险赔付机制，能弥补公共服务盲区，对于避免受害家
庭因事故致贫或与企业陷入长期赔偿纠纷、缓解社会
冲突、减少社会矛盾起到积极作用。
2.2 对政府的意义

引入保险推广产品与服务，对于政府开展公共治
理具有现实助力和保障作用，既有助于提升公共安全
治理效能，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升级，又能减轻燃气事
故发生后的财政负担与善后压力，有利于帮助政府实
现公共安全治理目标，进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2.3 对用户的意义

通过满足燃气用户多元化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务，
可精准覆盖并有效分担因燃气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
人身伤害、第三方责任等风险，其风险补偿机制能大
大减轻给家庭造成的负担，帮助客户降低风险与损失，
解除后顾之忧。
2.4 对燃气企业的意义

保险服务业务已成为燃气企业普遍开展的共性增
值业务，通过推广燃气综合险等相关险种，拓展城市
燃气业务服务深度，通过保险转移经营风险，减少直
接理赔支出，拓展了高价值的延伸服务品类，丰富了
效益贡献来源，增强客户粘性，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品
牌形象，为燃气企业安全稳健运营保驾护航，实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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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效与安全运行双提升。
2.5 对员工的意义

通过开展燃气保险推广业务，保险从业人员拓展
了职业发展新通道，开辟了兼业收入渠道，同时通过
保险专业培训，强化安全服务能力，员工归属感、自
驱力、团队协作力显著提升。

3 燃气行业开展保险推广业务采取的典型模式
3.1 总体模式

国内燃气行业开展保险推广业务普遍采取“保险
公司 + 保险中介机构”的模式，通过增值业务管理机
构（平台公司）对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产品设计、
运营协调，遴选保险中介机构和保险公司，约定业务
模式、服务事项、产品标准、费用比例、结算事项等，
与经纪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保险公司负责提供保
险产品、推广培训、属地服务、宣传物料、理赔等保
险服务，与燃气销售公司不直接发生经济往来，仅为
其员工提供产品铺陈及销售技巧培训等支持服务。保
险经纪公司按照保险监管要求，与各燃气销售公司签
订服务协议，提供员工合规培训、执业登记取证、佣
金发放等专业服务。燃气销售企业为保险经纪公司提
供“市场开发支持、业务推动组织、日常管理支持、
业务推动协调”等服务，实现服务费用结算，确保业
务依法合规。各燃气销售项目公司取得保险从业资质
的人员利用营业厅、安检、维修等场景和渠道开展燃
气保险产品推广。
3.2 严格选商标准

各大燃气公司从风险预防、防灾减损角度引入保
险产品作为风险管理工具，通过“总部统一选商、业
务统一规划、产品统一标准”模式，根据自身实际，
每隔 1-2 年统一组织选商，采取优胜略汰、公开招标
方式，遴选资质强、产品好、服务优的大型保险经纪
公司和保险公司。经比选入围后，增值业务（延伸业务）
平台公司与保险经纪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服务协议》；
保险经纪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经纪业务合同》，
保险公司委托保险经纪公司销售其保险产品，保险经
纪公司吸纳部分有意愿的基层员工成为其保险从业人
员；燃气销售项目公司与保险经纪公司签订《防灾防
损服务协议》，委托其利用场地和渠道开展保险服务。
3.3 规范保险从业秩序

各燃气企业所属单位员工，征得企业同意后以个
人身份与保险经纪公司签署《代理协议》，双方建立
委托关系，经保险经纪公司培训考核合格后取得保险
从业资质，按照《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第三十四条
要求，为员工在保险中介监管系统进行执业登记，以
保险经纪公司从业人员身份开展保险销售活动。员工

在开展燃气业务时，以燃气公司员工身份，在燃气公
司授权范围内，开展燃气销售、入户安检等燃气业务
服务。开展保险业务时，以保险从业人员身份，向客
户出示从业人员身份证明文件、《客户告知书》，在
征得客户同意、满足自主选择权前提下，推荐保险产
品，为客户办理保险业务。

4 国内各大头部燃气企业保险业务运营开展情况
4.1 华润燃气

2013 年启动保险业务，设立华润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拥有内地保险经纪经营牌照及网销资质，设有 11
家省级分支机构，依托该机构统一开展保险业务，并
与华泰、太平洋等保险公司合作，创建自有品牌“e
润保”线上服务渠道，推动燃气险业务流程数字化。
保险产品包括燃气用户综合险、健康险、意外险、家
财险以及商业用户综合险、工业用户综合险，包括 50
元 / 年、100 元 / 年、200 元 /3 年、200 元 /4 年等多种
套餐。2024 年用户数量为 6062 万户，实现保费规模
8 亿元。
4.2 新奥能源

2013 年启动保险业务，2017 年成立全资子公司
新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通过专业化引进人才、科技
创新、专业赋能等深耕燃气保险市场，在燃气行业内
处于领先地位，其保险产品包括 e 家保家庭财产综合
险、民用燃气险、商燃气险、工业燃气险，产品价格
为 200 元 / 年、300 元 / 年。2024 年用户数量为 3163
万户，保费规模突破 18 亿元。
4.3 港华智慧能源

2015 年启动燃气保险业务，聚焦传统燃气场景，
2024 年保险业务随同延伸业务一并转由母公司香港中
华煤气运营，主要通过安国保险经纪和盛安保险经纪
提供经纪服务，与华泰、平安等国内大型保险集团合
作推广家居燃气综合保险计划。目前燃气保险产品包
括民用及非民用燃气综合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根据
保障额度不同，价格分别为 100 元 /5 年、200 元 /5 年；
同时推出面向商业用户的“商用气保险”产品，价格
分 别 为 200 元 / 年、500 元 / 年、1000 元 / 年 不 等。
2024 年 4 月香港中华煤气旗下子公司名气家与香港
丰盛生活服务集团旗下丰盛新域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深化保险经纪业务合作，为用户提供涵盖燃气安
全、家庭财产等场景一站式保险服务。2024 年用户数
量为 1764 万户，实现保费规模 4.6 亿元。
4.4 中国燃气

2011 年启动燃气保险业务，联合太平洋等保险公
司，通过壹品慧品牌统筹、城燃网格化服务开展保险
业务。目前中燃壹品慧与数字化保险经纪平台致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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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达成战略合作，在江苏、浙江 8 个城市开展燃气保
险经纪业务，面向燃气用户推广民用燃气险、商用燃
气险、家庭财产险等价格分布于 25-200 元 / 年的多元
化险种。2024 年用户数量 4845 万户，实现保费规模 4.15
亿元。
4.5 昆仑能源

2019 年 3 月启动燃气保险业务，通过“昆仑能源
控股公司总体统筹 + 保险经纪公司专业服务 + 保险公
司产品支持 + 项目公司从业人员展业推广”模式，对
保险业务运营各环节提供支撑。目前，与中国人保、
华泰保险、太平洋财险、平安保险等 8 家保险公司和
新奥、大童、北京联合 3 家经纪公司进行合作。产品
矩阵涵盖“昆安保”民用燃气险、“昆居保”家财险、
“昆商保”商用燃气险及“昆工保”工业燃气险 4 大
类 14 种产品，价格分布于 50-800 元，充分满足不同
类型、居住条件及经济基础客户多样化需求，实现客
户居家风险及经营风险的转移，目前保险推广业务覆
盖 31 家省区公司、199 家项目公司，2024 年用户数
量 1645.4 万户，实现保费规模 1.23 亿元。

5 对燃气企业开展保险业务有关思路建议
5.1 完善业务目标定位

应坚持将保险业务作为燃气增值业务（延伸业务）
重点发力方向，以客户需求痛点为业务出发点，以“产
品 + 服务”模式，延伸业务链条，结合区域特点，统
筹远近结合，不断完善保险服务推广目标体系，科学
核定保险业务中长期业务增长目标，打造良性、可持
续的业务发展生态，全面提升业务规模体量，拓展附
加值，充分展现燃气保险推广业务在资本市场的成长
性价值。
5.2 完善与保险公司和经纪公司协同机制

大力完善业务运行配套机制，持续优化保险推广
运营服务模式，深化燃气企业与保险公司、经纪公司
业务运行协同。燃气企业可通过细化服务效果评价体
系，对保险服务机构和经纪机构设立年度红黄蓝牌评
价机制，引导其不断增强品牌信誉，在目标市场匹配
营销推广资源，提升燃气保险区域化拓展和服务保障
能力。加强基层销售人员业务合规指引，规避展业过
程中的各类风险。
5.3 实现渠道和产品双向发力

深入研究不同推广场景特点，整合各级用户资源
和营销渠道，依托数智化方式，推动场景化、嵌入式
精准营销，把握单体整装城燃特许经营区域市场及潜
力市场，以规模换效益。充分利用上门安检、小区宣传、
客户回访等服务契机，传递保险服务价值，提升服务
转化率。研究跨行业合作与保险产品推广可行性，推

动产品迭代优化，结合不同市场燃气居民用户、工业
和商服用户需求，通过与保险公司及保险中介机构合
作，设计迭代家财险、工商业用户等定制化产品，丰
富产品体系和结构，积极拓展险种类型，探索开发多
年期保障产品，提高工商业险种销售比重，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风险防控解决方案，不断提升客户渗透率。
5.4 优化推广人员培训和激励体系

建立健全培训体系，针对各层级推广展业人员开
展标准化培训，提升业务知识储备及专业技能。完善
激励约束配套机制，重点培养燃气营业厅服务人员、
抄表员、安检员及市场开发人员，对重点区域组织开
展劳动竞赛活动和选优评先活动，设立企业和个人保
险推广先进奖项，制造“鲶鱼效应”，以“竞”促“进”，
挖掘销售能手业务潜力，调动基层业务人员保险推广
销售积极性，提高开口率、开单率，营造学标杆、争
先进的竞争氛围，持续激发销售潜力。
5.5 加强合规风险防控

当前市场及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加大燃气保险推广
合规检查力度。燃气作为公用事业领域，燃气企业在
保险推广过程中，基于特许经营权相关规定，需防范
基于市场支配地位而出现的限定交易、捆绑搭售及附
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违规行为。燃气销售企业应会同
保险、经纪公司加强推广人员合规教育，尊重用户自
主选择权，严格确保用户自愿购买保险产品，坚决杜
绝任何形式搭售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规避反垄断
合规处罚风险。

6 结语
燃气企业应全面认清发展保险业务的重要意义，

相互借鉴保险推广过程中的经验，明确业务目标定位，
优化运营模式，完善与保险公司和经纪公司协同机制，
着眼渠道和产品提升，加强推广人员培训，改进激励
体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规，规范业务管理，消除
合规风险，不断提升客户渗透率和保险推广业务规模，
增强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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